
DD6611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朱玉霞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1 年 5 月 21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000637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2021－028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无修改议案的情况，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

已通过的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9.00—14.00以及议案 17.00按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3、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6.00关联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情况：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和 5 月

15日先后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23）和《关于召开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2021年 5月 20日（周四）下午 14：45时。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2021年 5月 20日 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茂名市官渡路 162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范洪岩。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3人，代表股份 23855963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5.88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23768927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5.72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87035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167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1036348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99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949313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82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87035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167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广东普罗米修

（茂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
1、议案 1.00《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689,2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52%；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4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93,1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017%；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8.398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议案 2.00《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689,2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52%；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4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93,1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017%；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8.398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议案 3.00《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689,2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52%；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4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93,1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017%；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8.398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议案 4.00《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689,2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52%；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4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93,1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017%；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8.398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议案 5.00《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689,2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52%；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4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93,1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017%；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8.398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议案 6.00《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1,031,2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624%；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37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回避 76,658,001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93,1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017%；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8.398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时， 关联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

量为 76，658，001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7、议案 7.00《关于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和 2021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及确定其审计费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689,2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52%；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4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93,1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017%；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8.398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8、议案 8.00《关于制定〈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 至 2023 年度）〉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689,2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52%；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4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93,1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017%；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8.398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议案 9.00《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茂名实华东成化工有限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

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授信额度及公司为该等授信额度的申请提供担保的议案》（特别决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778,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24%；反对 78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7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81,9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591%；反对 781,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7.540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议案 10.00《关于公司控股子

公司茂名实华东成化工有限公
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授信额度及公司为该等授信额度

的申请提供担保的议案》（特别决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778,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24%；反对 78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7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81,9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591%；反对 781,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7.540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议案 11.00《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

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授信额度及公司为该等授信额度的申请提供担保的议案》（特别决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778,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24%；反对 78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7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81,9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591%；反对 781,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7.540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议案 12.00《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湛江实华化工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

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授信额度及公司为该等授信额度的申请提供担保的议案》（特别决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778,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24%；反对 78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7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81,9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591%；反对 781,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7.540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议案 13.00《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湛江实华化工有限公司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授信额度及公司为该等授信额度的

申请提供担保的议案》（特别决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778,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24%；反对 78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7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81,9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591%；反对 781,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7.540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议案 14.00《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惠州大亚湾石化动力热力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特别决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778,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24%；反对 78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7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81,9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591%；反对 781,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7.540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议案 15.00《关于接受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议补选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689,2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52%；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4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93,1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017%；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8.398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补选宋卫普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16.议案 16.00《关于全资子公司湛江实华化工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778,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24%；反对 78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7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81,9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591%；反对 781,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7.540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7.议案 17.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特别决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689,2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52%；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4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93,1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017%；反对 870,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8.398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普罗米修（茂名）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盛志翔、胡海颖。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普罗米修（茂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关于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732 证券简称：燕塘乳业 公告编号：2021-030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召

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20日 14:00起，会期半天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香荔路 188号公司行政楼五楼 2号会议室
4、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志平先生
5、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 2021年 5月 20日 9:15-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月 20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
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101,661,9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4.60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86,235,0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80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15,426,8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804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9,538,1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06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028,1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8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7,509,9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772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包括通讯参会）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君合（广州）

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

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审议＜2020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61,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38,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审议＜2020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61,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38,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审议＜2020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61,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38,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审议＜2020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61,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38,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审议＜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61,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38,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关于 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61,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38,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审议＜2021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61,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38,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61,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38,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拟与关联方广东省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贷款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85,8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38,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所涉关联股东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粤垦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湛江农垦集团
公司，以及自然人股东谢立民回避本议案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万晶、朱伟聪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

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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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林朝强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20日下午 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 1号公司总部 2栋一楼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0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5月 20日 9:15-15:00。

6、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7、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6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42,580,70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30.4775%。 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83,632,475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22.104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5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58,948,225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372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
了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40,390,800股同意，2,153,700股反对，36,2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7%。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40,391,800股同意，2,188,500股反对，4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8%。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40,381,600股同意，2,198,700股反对，4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67%。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40,404,900股同意，2,175,400股反对，4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2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937,067 股同意，2,175,400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0373%。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40,391,800股同意，2,152,700股反对，36,2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8%。
（六）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940,427,600股同意，2,133,100股反对，20,0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16%。
（七）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940,388,600股同意，2,172,300股反对，19,8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920,767股同意，2,172,300 股反对，19,8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027%。
（八）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940,502,500股同意，2,078,000股反对，2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0,034,667股同意，2,078,000股反对，2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8430%。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940,416,000股同意，2,109,100股反对，55,6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948,167股同意，2,109,100 股反对，55,6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1289%。
（十）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 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940,405,800股同意，2,155,100股反对，19,8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937,967股同意，2,155,100 股反对，19,8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0447%。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40,416,000股同意，2,144,700股反对，20,0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03%。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39,710,200股同意，2,850,700股反对，19,8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55%。
（十三）以特别决议形式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939,613,888股同意，2,947,012股反对，19,8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146,055股同意，2,947,012 股反对，19,8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5069%。
（十四）以特别决议形式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40,536,700股同意，2,024,200股反对，19,8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31%。
（十五）以特别决议形式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940,530,600股同意，2,030,300股反对，19,8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25%。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940,645,100股同意，1,915,800股反对，19,8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4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曹蓉律师、冷栋梁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HYPERLINK“http://www.cninfo.com.cn“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21-047
转债代码：128100 转债简称：搜特转债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持公司

股份暨减持股份达到 1%的公告
控股股东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2 月 23 日披露了《2021-015：关于控股股

东被动减持公司股份暨减持股份达到 1%》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原投资”）通过强制平仓被动减持及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
减持公司股份 35,745,5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1年 4月 15日披露了《2021-026：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存在平仓风险暨被
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原投资股份质押融资或担保因违约存在被动减持
的风险。 马鸿先生及兴原投资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被动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0,926,957股，减持比例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拟通过大宗交易被动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1,853,915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2%。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
上的相关公告。

2021 年 5 月 20 日，公司收到马鸿先生及兴原投资的《告知函》，获悉马鸿先生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至 2021年 3月 26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8,30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7%；马鸿先生质
押于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的股份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
被强制平仓导致被动减持 13,619,9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4%；兴原投资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被强制平仓导致被动减持 25,312,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2%；马鸿先生及兴原
投资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47,233,8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比例达到 1%的具体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马鸿、兴原投资

住所 东莞市道滘镇昌平村商业路 8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 2月 23日至 2021年 5月 20日

股票简称 搜于特 股票代码 002503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马鸿

大宗交易 2021年 2月 23 日至 2021
年 3月 26日 8,301,000 0.27%

集中竞价

2021年 5月 11日 3,547,316 0.11%

2021年 5月 19日 8,006,731 0.26%

2021年 5月 20日 2,065,904 0.07%

兴原投资 集中竞价

2021年 2月 23 日至 2021
年 4月 19日 2,930,800 0.09%

2021年 5月 19日 17,220,500 0.56%

2021年 5月 20日 5,161,600 0.17%

合 计 47,233,851 1.5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马鸿

合计持有股份 669,089,416 21.64 647,168,465 20.93%

其中： 无限售条
件股份 119,984,854 3.88 98,063,903 3.17%

有限售条件股份 549,104,562 17.76 549,104,562 17.76%

兴原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116,601,639 3.77 91,288,739 2.95%

其中： 无限售条
件股份 116,601,639 3.77 91,288,739 2.9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披露了《2021-026：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
份存在平仓风险暨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其它相关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后，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将继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有关信息披

露工作。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
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告知函》。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股票代码：002269 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编号：临 2021-037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1年 5月 20日（星期四）上午 9:30
2、网络投票：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25,9：30-

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0 日 9：15 至 2021 年

5月 2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800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胡佳佳女士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上

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5人，代表股份 1,395,074,184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5.5253%。
（1）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 代表股份 1,394,795,85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5.514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 50人，代表股份 278,3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11%。
（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中小股东 53人，代表股份 2,107,8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39%。
（3）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

分所见证律师。
二、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21年 4月 27日发出《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出

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采取集中表决、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
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395,054,5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 18,0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2、 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395,054,3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 ；反对 18,2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3、 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395,054,5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 18,0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4、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1,395,053,9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 18,6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2,087,6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05%；反对 18,6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36%；弃权 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8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405%；反对
18,6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836%；弃权 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6%。

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6、 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2,087,6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05%；反对 9,9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09%；弃权 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8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8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405%；反对
9,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09%；弃权 10,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89%。

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1,395,053,9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 18,6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8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405%；反对
18,6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836%；弃权 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6%。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 1,395,033,4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反对 24,9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弃权 1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6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679%；反对

24,9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825%；弃权 15,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50%。

9、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1,395,039,5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反对 24,3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弃权 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7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573%；反对
24,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540%；弃权 10,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89%。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议案》
同意 1,395,053,9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 18,6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8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405%；反对
18,6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836%；弃权 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6%。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授信规模的议案》
同意 1,393,234,2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81%；反对 1,838,3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8%；弃权 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就 2020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了述职。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指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

见为：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 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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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

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服投资”）的通知，获悉华服投资将其所持部分股份质押办理了延期购回的业务。 华
服投资与公司股东胡佳佳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具体事项如下：

一、 控股股东股份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第一
大股东 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延期
股数

质押开始日 原质押到期
日

延期后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延 期 质
押 占其 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华服投资 是 176,100,
000

2019 年 5 月
21日

2021 年 5 月
20日

2021 年 11
月 20日

中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5.08% 资金

需要

华服投资 是 22,000,0
00

2021 年 1 月
14日

2021 年 5 月
20日

2021 年 11
月 20日

中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88% 资金

需要

合计 - 198,100,
000 - - - 16.96%

二、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华服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胡佳佳女士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华服投资 1,167,966,359 46.49% 615,631,905 52.71% 24.50�% 0 0 0 0

胡佳佳 225,000,000 8.96% 0 0 0 0 0 0 0

合计 1,392,966,359 55.44% 615,631,905 44.20% 24.50�% 0 0 0 0

未来半年内，华服投资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218,37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8.70%，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8.69%，对应融资余额 150,000,000 元；未来一年内，华服投资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218,370,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8.7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69%，对应融资余额 150,000,000 元。
还款来源主要为华服投资自有资金，资金偿付能力能够得到保障。

华服投资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上述股份质押事项不
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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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 5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1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 5月 20日（星期四）；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0 日的交易时

间，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5月 20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新城展园路 398号南郊宾馆；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副总经理徐俊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8 人，代表股份 3,975,340,951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74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4
人，代表股份 3,926,870,5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255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14人，代表股份 48,470,3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9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以外的股东）共计 23人，代表股份 139,519,6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0698%。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91,049,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0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14 人， 代表股份 48,470,37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9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3、北京尚公（上海）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974,429,94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1％；
408,10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
502,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其中，中小股东（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同意 138,608,6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70%；反对 408,104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25％；弃权 502,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3605%。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968,682,97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25％；
751,46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9％；
5,906,512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86%；
其中，中小股东（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同意 132,861,6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279%；反对 751,462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86％；弃权 5,906,5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2335%。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974,441,54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4％；
408,10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
491,3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4%；
其中，中小股东（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同意 138,620,2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54%；反对 408,104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25％；弃权 49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3521%。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3,974,441,54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4％；
376,40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
523,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
其中，中小股东（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同意 138,620,2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54%；反对 376,404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8％；弃权 52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3749%。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974,894,74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8％；
446,20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2％；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同意 139,073,4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02%；反对 446,204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9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974,350,74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1％；
487,30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3％；
502,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其中，中小股东（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同意 138,529,4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03%；反对 487,304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93％；弃权 502,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3605%。

7、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1-2023）股东回报规划》；
3,974,906,34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1％；
434,60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同意 139,085,0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5%；反对 434,604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三、独立董事述职
独立董事谭劲松先生、杨翠华先生、彭玲女士作了 2020年度述职报告。
四、见证律师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尚公（上海）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徐吉平、赵园园；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尚公（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